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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2020年 3月 23日至 26日，日内瓦 
 
 
 
经修订的议程草案 
 
秘书处编拟

*
 

 
 
 
 
1. 会议开幕 

2. 选举主席和两名副主席 

3. 通过议程 

见本文件。 

4. 通过第四十二届会议报告草案 

见文件 SCT/42/9 Prov.。 

5. 工业品外观设计 

– 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与实践——条文草案 

见文件 SCT/35/2。 

                                                
*
 秘书处备注： 

暂定工作计划： 

3 月 23 日上午：第 1 项至第 5项 

3 月 23 日下午：《巴黎公约》第十一条信息会议 

3 月 24 日：第 5 项（续）和第 6 项 

3 月 25 日上午：地理标志信息会议 

3 月 25 日下午：第 7 项 

3 月 26 日：第 7 项（续）至第 9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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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品外观设计法律与实践——细则草案 

见文件 SCT/35/3。 

–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致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大会以及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和地理标志法律常设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见文件 SCT/43/5。 

– 图形用户界面（GUI）、图标和创作字体/工具字体外观设计调查问卷答复分析 

见文件 SCT/41/2 Rev.和 SCT/43/2。 

– 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 

见文件 SCT/42/6。 

– 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十一条在某些国际展览会上 

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给予临时保护调查问卷答复汇编 

见文件 SCT/42/2。 

–  成员国有关优先权文件数字查询服务（DAS）的最新消息 

6. 商 标 

– 经修订的牙买加代表团的提案 

见文件 SCT/32/2。 

– 格鲁吉亚、冰岛、印度尼西亚、牙买加、列支敦士登、马来西亚、墨西哥、摩纳哥、秘

鲁、塞内加尔、瑞士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关于保护国名和具有国家意义的地名的

提案 

见文件 SCT/39/8 Rev.3。 

– 巴西、格鲁吉亚、冰岛、印度尼西亚、牙买加、列支敦士登、马来西亚、墨西哥、摩纳

哥、秘鲁、塞内加尔、瑞士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关于在 DNS 中保护国名和具有国家

意义的地名的提案 

见文件 SCT/41/6 Rev.。 

– 秘鲁代表团关于在成员国进行国家品牌保护调查的提案 

见文件 SCT/42/4和 SCT/43/3。 

– 大韩民国代表团关于保护驰名商标的提案 

见文件 SCT/42/5。 

– 域名系统中与商标有关的最新消息 

见文件 SCT/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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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地理标志 

– 问卷一“能为地理标志提供某种保护的国家和地区制度”和问卷二“地理标志、国名和地

名在互联网和域名系统中的使用/误用”答复汇编 

见文件 SCT/40/5和 SCT/40/6。 

8. 主席总结 

9. 会议闭幕 

 

[文件完] 


